关于调整研究生出国材料办理方式和
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位研究生：

为规范研究生出国材料的办理程序，更好地服务学生，提高办事效率，统一与本科生出国材料的办理方式，按照湖北省物价局批准的收费标准，2011年2月19日后研究生中英文成绩单和中英文学历证明等办理方式及收费标准将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1、中英文成绩单、中英文学历证书、中英文学位证书、中英文在读证明办理：从原来的审查盖章改为先申请再领取的方式，申请时间为每周一、周二，领取时间为周四、周五。
2、在读证明办理：每周四、周五现场办理。

3、办理地点：
中英文成绩单、中英文学历证书：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202室（办公电话：027-68754166）；
中英文在读证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203室（办公电话：027-68754162）；中英文学位证书：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处215室（办公电话：027-68752830）。

4、办理方式：申请人或委托人凭个人有效证件在规定时间到研究生院现场申请和缴纳办理费用。
请各位老师务必转告需要办理的学生，具体事宜见研究生院202门前通知或电话咨询。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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